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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生产企业安全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425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99330186][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6579][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648465]1　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规定了光伏组件生产企业的通用要求、重点工序（划片-裁切-焊接-层叠-层压-装框打胶线盒-清洗-测试-包装）安全措施、辅助系统安全要求、仓储安全管理、电气安全管理、化学品安全管理和应急管理、持续改进等方面的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光伏组件生产企业。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9739][bookmark: _Toc199330187][bookmark: _Toc4470][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53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T 19670 机械安全防止意外启动
GB/T 12265 机械安全 防止人体部位挤压的最小间距
GB/T 17888 进入机械的固定设施
GB/T 18831 机械安全 与防护装置相关的连锁装置设计和选择原则
GB/T 39753 光伏组件回收再利用通用技术要求
GB/T 10892 固定的空气压缩机 安全规则和操作规程
GB 51401  电子工业废气处理工程设计标准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405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GB 7231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
GB 1794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T 20801  压力管道 规范 工业管道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5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73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检测技术规范
HJ 2026      吸附法工艺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AQ/T 9007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
DB 33/T 707  工贸企业受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T/CAWS 0007 安全管理标准化班组评定规范通用要求
[bookmark: _Toc29243][bookmark: _Toc13067][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99330188]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9874]3.1　
[bookmark: _Toc166763335][bookmark: _Toc4543]光伏组件 Photovoltaic Modules
由电池片、封装材料（EVA/POE）、背板、玻璃、边框、接线盒、焊带、硅胶等组成的太阳能发电单元，亦称“太阳能电池板”。
3.2　
    划片 cutting
利用高精度激光技术，对电池片进行精准切割，包括无损切割、有损切割两种方式。
3.3　
裁切 Cutting
利用裁切设备将封装背板、EVA等材料按工艺尺寸进行裁剪的工序。
3.4　
焊接 soldering
使用锡铅焊带将电池片焊接起来，构建初步的电流传输路径，通常分串焊、叠焊、接线盒焊接三个工序。
3.5　
    层压 Lamination
在真空条件下，通过加热加压使EVA熔化，将电池片、玻璃、背板等组件材料紧密粘合，形成坚固且密封的组件结构。
3.6　
    装框 framing
通过装框机将边框、层压件紧密配合，起到保护、密封、提升机械载荷的作用，边框材质有铝合金、钢、复合材料。
3.7　
EL测试 Electroluminescence testing
利用电致发光原理检测组件内部缺陷，识别并剔除隐藏缺陷如裂纹、碎片、黑边等。
3.8　
IV测试 IV testing
利用光致发光原理进行电流-电压特性测试，用于验证组件输出电性能。
[bookmark: _Toc3977][bookmark: _Toc36][bookmark: _Toc199330189][bookmark: _Toc166763336]4　通用要求
4.1　光伏组件生产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其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4.2　防火安全
4.2.1 光伏组件厂房的设计应满足GB 50016、GB 50187的要求，按生产工艺流程布置，减少交叉往复，人流、物流走向合理。
4.2.2 厂房、仓库、环保处理设施等应按照GB 50057的要求设置防雷装置。
4.2.3 电动叉车、堆垛车、电动液压车的充电区的要求：
4.2.3.1 和厂房间（其他功能区、生产区）采用防火隔墙、防火门等措施进行防火分隔或布置于室外独立区域。
4.2.3.2 应集中设置，与防爆柜等危险物料存放点保持安全距离；
4.2.3.3 设灭火器、灭火毯、防火服、防火手套、防爆面罩、绝缘防火钩等应急物资；
4.2.4 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应设置视频监控。
4.2.4.1 场所包括：化学品仓库、配电房、夹层、材料库、成品库等；
4.2.4.2 设备包括：层压机、尾气处理设施等关键设备；
4.2.5 电气火灾监控的要求：
4.2.5.1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主机应设置在消控室或有专人值班的场所。
4.2.5.2 电气设备宜设烟感、温感、声光报警，并将数据远传至消控室或有专人值班的场所，定期确认其有效性。
4.2.5.3 在母线排、电缆接头、动力电缆主干回路宜设置光纤传感器，确保其传导有效性。
4.3　电气安全
4.3.1 配电柜、大功率电气设备应满足GB/T 16895.2的要求。
4.3.1.1 主电源接线端子、变压器、断路器、母线排等重点部位应进行日常温度监控，宜采用热成像仪检查，同类元件温差≥10℃、环境温差≥40℃需进一步排查，识别因接触不良、过载或绝缘老化导致的异常发热。
4.3.1.2 阻燃性能：防护绝缘板等材料的阻燃等级应达到 UL94 V-0级
4.3.1.3 耐热性能：材料的长期工作温度或相对热指数（RTI）应不低于 105℃，并能在此温度下保持其所需的电气绝缘与机械强度。
4.3.1.4 高温设备、电气设备应远离可燃物质的存放地点，最小距离不小于3米。
4.3.2 配电线路应满足GB 50054的要求。
4.3.2.1 配电线路应装设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
4.3.2.2 配电线路的短路保护电器，应在短路电流对导体和连接处产生的热作用和机械作用造成危害前切断电源；
4.3.2.3 配电线路的过负荷保护，应在过负荷电流引起的导体温升对导体的绝缘、接头、端子或导体周围的物质造成损害之前切断电源。
4.3.2.4 宜建设配电监控系统，通过电力监控、负荷预测、故障分析提升电气安全水平。
4.3.3 工厂内既有建筑物在增、改建配电回路时，应符合 GB 55022的要求。
4.4　设备设施及安全装置
4.4.1 产线设备的设计、安装、使用应满足GB/T 19670、GB/T 12265、GB/T 17888、GB/T 18831 的要求，安全设施的性能等级在PLc以上（层压机在PLd以上），防篡改类型为2或3。
4.4.2 设备、设施应确保其良好状态、符合安全标准，应采取的管控措施：
4.4.2.1 设备、设施投用前应组织生产、设备、EHS、技术部门对设备设施进行完整性确认；
4.4.2.2 对机械安全、安全信号预设、设备机构材质、安全设施有效性进行确认；
4.4.2.3 对安全设施的有效性纳入日常点检，设备设施完整性确认应周期性进行；
4.4.3 自动化设备应采取的安全措施：
4.4.3.1 有人员进入的设备（升降机、流水线、移栽机、焊机、装框机等）；
4.4.3.2 人员进入区域应有安全门、安全按钮、电磁安全锁等设置；
4.4.3.3 人员全身进入的区域应设置内外双复位开关；
4.4.3.4 人员全身进入的区域应设置防止门被意外关闭的自动落锁，机台内部设EMO按钮；
4.4.3.5 人员进入机台应佩戴安全帽；
4.4.3.6 安全门开启应在控制屏弹出报警信息，禁止任何操作。
4.5 应对组件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组件的回收再利用应满足GB/T 39753的要求。
[bookmark: _Toc166763347][bookmark: _Toc199330190][bookmark: _Toc164412308][bookmark: _Toc30455][bookmark: _Toc3173]5　重点工序安全要求
5.1  工序通用要求
5.1.1 作业人员应接受相应的岗位安全与操作技能培训，经考核合格，并在指定人员的指导监督下完成实习期后，方可独立上岗作业。
5.1.2 应根据岗位风险评估结果，为作业人员配备并确保其正确佩戴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包括但不限于：防尘口罩、防噪声耳塞（罩）、净化服、防静电手环，以及针对裁切、装框、搬运等特定工序的防割手套、防割护臂、防砸安全鞋等。
5.1.3 应对物料搬运作业进行风险评估与流程优化，通过使用工具、改善布局等方式，降低搬运频次与单次负重。
5.1.4 所有人员应从指定的人行通道穿越流水线，严禁以翻越、钻爬、挤过非通道间隙等任何危险方式穿越。
5.1.5 作业时，严禁倚靠或用手扶靠流水线运动部件，身体及衣物应与运转设备保持安全距离。
5.1.6 使用液压车等搬运工具时，操作人员应位于车辆后方推行，严禁站在车辆上滑行，以防撞伤、跌落。
5.1.7 所有人员应从指定的人行通道穿越流水线，严禁以翻越、钻爬、挤过非通道间隙等任何危险方式穿越。
5.1.8 必须保持消防通道、安全疏散门及消火栓等应急设施前方区域畅通，任何情况下不得遮挡或占用
。
5.2  设备运行、维修、保养要求
5.2.1 安全防护装置管理
5.2.1.1 所有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光栅、联锁装置、急停开关、复位开关等）必须保持完整、有效，严禁擅自屏蔽、拆除或失效化。
5.2.1.2 设备运行期间，安全防护门、电气柜门等应处于规定关闭状态，确保其防护功能。
5.2.1.3 建立安全装置点检制度，定期对其功能有效性进行校验、测试并记录，确保温度监控、限温措施等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5.2.2 作业安全与准入控制
5.2.2.1 对直梯、受限空间、特定危险区域等，应实施上锁、标识等准入控制管理，防止无关人员进入。
5.2.2.2 设备运行时，禁止人员进入危险区域。因异常处理或维修确需进入时，必须先执行紧急停机，并转入正式的检维修流程。
5.2.2.3 进行设备清洁、保养、维修等作业前，必须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程序。清洁保养应在设备完全停止、加热单元充分冷却后进行。
5.2.3 作业后确认与恢复
5.2.3.1 维修保养作业结束后，作业人员必须清点工具、清理作业区域（包括机台内部杂物及化学品），确认设备各部件已恢复至安全状态。
5.2.3.2 应通过低速手动运行等方式，验证设备关键动作无误，并确认设备内部及危险区域内无人员滞留后，方可按规定程序启动设备
5.3  危化品储存、使用要求
5.3.1 酒精、助焊剂等危化品应使用防爆柜存储，不超过一昼夜用量。
5.3.2 设专人管理，人员持内部有效证件上岗。
5.3.3 分装和使用区域必须设置防泄漏托盘，所有容器应做好静电接地。
5.3.4 在指定场所分装，分装时应佩戴眼部、手部劳动防护用品。
5.3.5 应采用取液器、漏斗等工器具分装。
5.3.6 放置托盘做为二次容器，并配置吸液棉。
5.3.7 使用不易泄漏的小瓶盛装，使用现场不超过一小瓶。
5.3.8 储存、使用危化品的区域，应设置洗眼器等应急装置及物资
5.3.9 转移危化品时应固定牢固，并使用防泄漏托盘。
5.3.10 使用危化品集中供液系统的，应符合GB 45673、GB 50781的要求。

5.4  裁切工序
5.4.1 裁切设备的刀具、传动等危险运动部件必须设置固定的物理防护罩或可靠的安全联锁装置。防护罩与危险部位的安全距离必须符合GB/T 12265的要求。
5.4.2 防护罩打开或安全联锁被触发时，必须能立即停止设备运行，并防止意外重启。
5.4.3 在物料裁切、边角料清理等作业点，必须配备专用的辅助工具（如镊子、钩子），并明确规定禁止徒手进行相关操作。
5.4.4 员工应佩戴防割手套、防砸鞋。
5.5  划片工序
5.5.1 作业人员应佩戴防尘口罩、防噪耳塞。
5.5.2 激光划片区域必须设置有效的激光防护罩或屏障，防止激光辐射逸出。
5.5.3 采用产生粉尘的划片设备，必须配备有效的局部除尘系统。除尘系统的风机、管道必须采用防静电、不产生火花的材料制造并可靠接地。
5.6  焊接工序
5.6.1 串焊机、叠焊机等设备的运动模组（如机械手、压针）区域必须设置可靠的安全光栅或联锁防护门。安全功能必须满足本规范4.4条规定的性能等级要求。
5.6.2 设备的高温焊接台（焊头）部位必须设置醒目的高温警示标识，并采取隔热防护。
5.6.3 助焊剂等易燃液体的添加口及容器放置区，必须设置防泄漏托盘，并远离高温部件。
5.7  层叠工序
5.7.1 自动摆串机、玻璃上料机等自动化集成区域必须设置物理围栏或光栅隔离，实现区域防护。
5.7.2 焊接工位（如手动汇流条焊接）必须配备有效的局部排烟装置。 
5.8  层压工序
5.8.1 层压机热压区域必须设置可靠的物理隔离装置（如防护栏、联锁安全门），设备运行时，必须能防止人员任何部位进入危险区，安全门联锁装置的性能等级（PL）不得低于PLd，且必须具备高防篡改能力（类型3或以上）。门关闭前，加热与加压系统不得启动。
5.8.2 加热系统必须设置冗余的温度监控与超温保护装置（如双热电偶与独立超温断路器），防止单一元件失效导致持续加热。
5.8.3 进行保养、擦拭、清理等必须接触危险区的作业时，必须严格执行能量隔离（挂牌上锁）程序，将设备切换至维护模式，并确认加热系统已泄压、温度降至安全值以下。
5.8.4 设备周边必须划定安全区域，严禁堆放任何可燃物（如包装材料、化学品）。
5.8.5 擦拭硅胶板不允许将手伸进层压机台面区域，严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进层压机内，双人作业单人擦拭，不应直接使用酒精擦拭，单人点动设备转动硅胶板。
5.8.6 层压机开机加热应逐步增加预防热油喷溅，加热时禁止触碰电线、油管、阀门、气管及配电柜。
5.8.7 组件出料后需冷却才允许作业，避免烫伤，传输带或滚轴在运转时，禁止接触层压机或组件。组件摆放到A字架上，在未做刹车作业时严禁单人翻板作业。
5.8.8 玻璃爆板不得裸手处理，应用工业型吸尘机处理碎玻璃。。
5.9  装框打胶装线盒工序
5.9.1 装框机、打胶机、线盒焊接机的模具合模与挤压区域必须设置双手按钮或安全光栅等防夹伤装置。
5.9.2 硅胶、密封剂等化学品的供胶系统（包括管路、接头、胶桶）必须密闭，现场存放点必须设置防泄漏设施。
5.9.3 引出线焊接人员必须佩带防尘口罩，产生烟尘的焊接工位（如线盒焊接）必须配备有效的烟尘收集装置。
5.10 清洗和返工工序
5.10.1 在使用美工刀刮胶时必须使用带刀架的美工刀，美工刀、边框锉刀等未使用时必须包好存放，严禁使用裸刀片。
5.10.2 必须佩带防切割手套、护腕，清洗手法必须顺边进行。
5.10.3 抬板作业时须双人配合同步作业。
5.10.4 沾染酒精的物料应单独存放，禁止与可燃物混放，当班结束入危废库。
5.10.5 使用液压车搬运组件时严禁人员站在液压车上滑行，避免人员被液压车撞伤、跌伤。
5.11 测试工序
5.11.1 高压测试（绝缘耐压测试）区域必须进行物理隔离和醒目的高压警示。测试启动前必须有声光预警，设备必须具备可靠的接地保护和残余电荷泄放功能。
5.11.2 IV测试设备的高强度光源必须进行屏蔽，防止人员直视，人员应佩戴防护眼镜。
5.11.3 测试设备的进出料口等运动部件，必须设置防夹手保护装置。
5.11.4 绝缘耐压测试应佩戴绝缘手套。
5.11.5 测试机的登高爬梯应设置高处作业警示标识、进行许可作业。
5.12 包装工序
5.12.1 作业人员进入包装区域进行操作或巡检时，应按规定穿戴防砸安全鞋等必需的劳动防护用品。
5.12.2 使用叉车转运组件前，驾驶人员必须观察并确认行驶与起降区域畅通，无人员及障碍物。
5.12.3 在包装区内对堆叠组件进行抽样检查时，必须对未被抽取的组件采取有效的防倾倒加固措施。
5.12.4 搬运与抽取组件时，必须执行团队作业，禁止单人操作，以防组件倾倒造成伤害。
5.12.5 自动包装线运行时，严禁人员进入纸箱上料平台、机械臂活动区等危险区域，同时作业人员不应超过2人。
5.12.6 进行补充材料、调整、故障处理等任何需进入设备危险区域的作业前，必须执行“停机、挂牌、上锁”程序，实施能量隔离。
5.12.7 恢复生产前，操作人员必须亲自确认设备内部及所有危险区域人员已全部撤离，防护装置已复位，方可解除锁定并启动设备。
5.12.8 包装翻转机、堆垛机等设备的旋转与升降区域必须设置牢固的防护栏或光栅，防止人员进入。
5.12.9 涉及叉车作业的包装区，必须实现人车分流，地面应设置明确的通道标线和警示标识。
5.12.10 符合TSG 81监管要求的执行TSG 08，其他车辆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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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21][bookmark: _Toc9568]6.1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使用、运输应满足《浙江省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管理指南（试行）》的要求，车间内暂存应符合中间库的要求，使用应做好防静电、防挥发、防接触措施，沾染化学品的废弃物（如酒精布、废胶桶）应按危险废物处置。
6.2 压缩空气的安装、使用、维护应满足GB/T 10892的要求，压缩空气储气罐应作为压力容器管理，按规定进行定期检验。供气管路应设置减压阀和油水分离器，并定期排放冷凝水，防止杂质和水分进入生产设备。
6.3 环保设施应委托有相应资质单位进行设计，满足GB 51401、GB 50057的要求。
6.4 尾气处理系统应设置消防设施、照明设施、通讯设施，并纳入工厂的消防系统总体设计。
6.5 尾气处理系统中的电机和置于现场的电气仪表等设备的防爆等级不应低于设计的防爆等级。
6.6 尾气处理系统应设钢结构检修平台，检修平台和钢爬梯满足GB 4053的要求。
6.7 固定源废气的手工取样、监测、平台应满足HJ/T 397的要求。
6.8 尾气处理系统、空调冷却塔等区域应识别为有限空间，现场作业应满足DB 33/T 707的要求，检维修作业必须进行许可。
6.9 尾气处理系统应满足HJ 2026的要求，治理系统与主体生产装置之间的管道系统设置阻火器（防火阀），安装温度监测，活性炭箱设消防喷淋，必要时紧急停机。
6.10 活性炭吸附装置应安装压差计进行日常监测，阻力过大（压差≥800pa）时及时更换活性炭。
6.11 厂区内的电力、压缩空气、循环水等管网系统，应按照GB 7231的规定，采用基本识别色和安全标识进行明确标识，标明介质名称和流向。
6.12 夹层的出入口管理，应满足：
6.12.1 不少于2个独立疏散出口，疏散通道宽度≥1.1m；
6.12.2 门禁系统应具备断电自动释放功能，应将夹层内作业人员数据接入中控；
6.12.3 明确夹层主体管理责任，在入口处明示张贴；
6.12.4 绘制夹层平面布局图、巡检路线图、紧急疏散图等，在入口处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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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安全管理
7.1.1　按照 GB/T 33000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将本规范要求与已有的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进行融合，建立并实施更广泛的安全管理体系，将相关要求向供应链伙伴进行传递。
7.1.2　按照T/CAWS 0007开展安全管理标准化班组建设。
7.1.3　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实现目标指标化、指标行动化、行动绩效化。
7.1.4　推行设备安全完整性确认制度，通过后方可投入使用，确保其安全设施满足设计的要求。
7.1.5　企业应识别并评估生产过程中的粉尘、有毒有害气体、噪声、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采取有效的工程控制、管理控制和个体防护措施，并定期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7.1.6　关键安全设施（如紧急停机、联锁装置、泄压装置）宜考虑冗余设计。对于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工艺设备，其安全控制系统的设计应优先保障故障状态下的安全。
7.1.7　应通过作业许可、安全确认、监护监督、程序化操作等方式，降低作业过程中的人为失误风险。
7.1.8　宜采用物联网传感器对重点设备（层压机、变压器）的温度、压力、振动进行在线监测和预警，通过安全信息化系统推进安全管理。
7.2　教育培训
7.2.1　培训需求的确定应重点关注岗位风险矩阵、历史事故等，基于风险建立培训资料库。
7.2.2　建立安全内训师制度，评定结果与任职资格关联，并完善退出机制。
7.2.3　严格落实三级安全教育卡、岗位能力确认表、安全培训记录、安全培训效果评价表等记录表单，未经安全教育培训或培训不合格不得上岗作业。
7.2.4　推进安全操作规程视频化，并确保其内容与现场实际和设备变更保持同步更新，重点落实高风险作业、高风险工序、高风险场所、高风险人员的安全操作规程视频化，员工通过扫码可以随时观看，通过信息化推送，监督员工学习 。
7.2.5　应重点关注员工培训后的行为转化，通过员工的安全行为观察、三违行为变化、规范操作和应急能力，来评估培训的有效性。
7.3　承包商管理
7.3.1　应遵循“准入审核、权责明确、过程监督、考核闭环”的原则，确保承包商作业与工厂安全生产目标一致。
7.3.2　企业应对承包商进行资质审核，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特种作业资质；近三年安全生产记录及事故报告；人员工伤保险、安全培训证明等。
7.3.3　对承包商承接的高风险作业（如动火、高空、有限空间等），进行专项风险评估。
7.3.4　应与承包商签订书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安全职责、作业风险、管控措施及违约责任。
7.3.5　承包商人员进入工厂前，须接受工厂的安全教育培训，内容包括：企业安全规章制度、危险源及应急措施；作业区域特殊要求（如化学品防护、防静电措施、电气安全）；考核合格后方可发放临时通行证。涉及特种作业（如焊接、吊装）的承包商人员，需持有效操作证件并通过企业实操考核。
7.3.6　承包商自备设备、工具需符合企业安全标准，使用前须通过安全检查，张贴认证合格标签。
7.3.7　承包商作业前须办理作业许可证（如动火证、高处作业证）。
7.3.8　施工前，承包商需召开工具箱会议，进行作业安全交底，规范劳动防护用品穿戴，应急物资配备。施工过程企业应指派专职安全员对承包商作业进行全程监督。高风险作业需实施“双监护”（企业与承包商各派1名监护人）。施工后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清”。
7.3.9　建立定期安全会议机制，通报承包商作业风险及整改情况。承包商需指定现场安全负责人，与企业保持24小时应急联络。
7.3.10　承包商须参与工厂组织的联合应急演练，熟悉逃生路线、报警流程及初期应急处置方法。发生事故后，承包商应配合工厂调查，提供相关记录并落实整改措施。
7.3.11　对严重违规、重复发生事故或拒不整改的承包商，终止合作并列入禁止准入名单。
7.4　应急管理
7.4.1　根据GB/T 29639 完善应急预案，建立系统化的应急救援组织，通过演练与评审，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和指挥体系。
7.4.2　完善提升应急救援能力：按照AQ/T 9007的规定定期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做到一线从业人员参与应急演练全覆盖，并对演练进行总结和评估，根据评估结论和演练发现的问题，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持续改进应急准备工作。
7.4.3　场景化风险辨识：针对火灾（化学品、电气、爆炸）、触电、机械伤害、泄漏、有限空间事故等编制应急处置卡，并定期演练，演练应包括报警、疏散、初期火灾扑救、各部门联动、应急指令落实等环节，并确保现场作业人员熟悉本岗位和周边区域的应急器材位置及使用方法。
7.4.4　应急响应准备：根据可能发生的事故种类特点，按照规定设置应急设施，配备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资，建立管理台账，安排专人管理，并定期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可靠。
7.5　变更管理
7.5.1　应制定变更管理制度，对机构、人员、管理、工艺、技术、设备设施、作业环境等永久性或暂时性的变化进行有计划的控制。
7.5.2　变更前应对变更过程及变更后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分析，制定控制措施，履行审批和验收程序，并告知和培训从业人员。
7.5.3　变更实施后，应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并更新相应的操作规程、应急预案和风险告知卡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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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每年应对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进行一次自评，验证各项安全生产制度措施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检査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管理目标、指标的完成情况。
8.2　企业应建立鼓励员工报告隐患和未遂事件的安全文化，并以‘四不放过’原则对待各类安全事故事件，注重从管理系统中分析根源并改进。
8.3　企业应建立并监控安全生产过程性（领先）指标，如隐患按期整改率、安全课程通过评审数、无脚本应急演练有效率、安全设施有效性检查率等，以评估和推动安全管理体系的前瞻性运行。
8.4　企业应建立并实施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和奖励制度，明确报告、评估、整改、奖励的闭环管理流程。
8.5　管理者应通过多种方式展示安全领导力，包括：安全承诺、安全访谈、安全培训、安全观察、安全检查，并关注管理系统本身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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